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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選舉委員會第 1 4 9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7年 11月 1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0分 

二、會議地點：本會大禮堂 

三、主席：張召集人慶銳 

四、主席致詞：（略） 

五、報告事項： 

(一).中央選舉委員會 94年 9月 14日中選法字第 0943500166 號函

示：競選活動期間（本次選舉 107年 11月 14日）前候選人或

政黨如有違規懸掛或豎立標語、看板、旗幟、布條等廣告物與宣傳

車噪音，影響市容觀瞻、公共安全、交通秩序與人民居住安寧者，仍請

由縣政府警察局、環保、工務、消防、交通等單位依招牌廣告及豎立廣

告管理辦法、廢棄物清理法、噪音管制法、社會秩序維護法等相關

規定處理，以維市容整潔、公共安全與安寧環境。 

(二).本次 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暨全國性公民投票，選舉投票日監

察工作量相對繁重，敬請各責任區監察小組委員，於投票日當日

依責任區提早進駐公所，會同公所人員巡視各投開票所，並請儘

量駐守公所，以利處理急要事件，競選活動期間及投票日當日如

有違法違規案件，請務必結合當地警察單位派員會同處理，必要

時會同檢察單位依法處理。 

(三).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執行監察職務手冊，已在前次會議時發給

各位委員參閱，此次縣長、縣議員、鄉（鎮、市）長選舉競選

活動期間（自 107年 11月 14日起至 11月 23日止，共 10 日，

每日上午七時起至下午十時止），鄉（鎮、市）民代表、村（里）

長選舉競選活動期間（自 107年 11月 19日起至 11月 23日止，

共 5日，每日上午七時起至下午十時止），遇有違法違規案件，

請先瞭解案情後，再依「涉嫌妨害選舉罷免通知書」、「競選活



 2 

動違法勸止書」、「競選活動違法制止書」、「競選活動違法經口

頭（書面）勸止並經制止不聽制止書」等程序聯合監察。 

(四).本組於候選人競選活動開始前，依往例由召集人擇期安排至縣

警局及各警察分局拜訪聯繫監察業務事宜，屆時請各責任區委

員，依排定日期、時間會同前往所屬警勤區分局拜訪。 

(五).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2條規定，候選人於競選活動期間，

得在其選舉區內設立競選辦事處；其設立競選辦事處二所以上

者，除主辦事處以候選人為負責人外，其餘各辦事處，應由候

選人指定專人負責，並應將各辦事處地址、負責人姓名，向受

理登記之選舉委員會登記。 

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不得設於機關（構）、學校、依法設立之人

民團體或經常定為投票所、開票所之處所及其他公共場所。但

政黨之各級黨部辦公處，不在此限。 

  （六）中央選舉委員會 99 年 4 月 19 日中選法字第 0990003236 

        號函釋，村里辦公處設於村里長私宅，於該村里長競選連任 

        時，如將其競選辦事處置於該處，基於維護行政中立，維護 

        公平競爭之本旨，其辦公處應報請移置其他場所。 

（七）中央選舉委員會 99 年 10 月 8 日中選法字第 0990007244 號函

示，有關候選人競選辦事處登記資料可否提供民眾或機關一

案，按「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公開或不

予提供之：…六、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

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者。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

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政府

資訊公開法第 18條第 1項第 6款定有明文。候選人競選辦事處

登記資料，載明候選人設置競選辦事處之數量、電話及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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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等資訊，基於候選人為避免他人因利用該項資訊之侵擾，

及就該資訊之自主控制，候選人競選辦事處登記資料應屬候選

人資訊隱私權之一種，其公開或提供即有侵害個人隱私，是以，

除有上開但書規定對公益有必要或當事人同意者外，應限制公

開或不予提供。 

(八).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2條規定，候選人印發以文字、圖畫

從事競選之宣傳品，應親自簽名；政黨於競選活動期間，得為

其所推薦之候選人印發以文字、圖畫從事競選之宣傳品，並應

載明政黨名稱。宣傳品之張貼，以候選人競選辦事處、政黨辦

公處及宣傳車輛為限。 

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道路、橋樑、公園、機關（構）、學校或

其他公共設施及其用地，懸掛或豎立標語、看板、旗幟、布條

等競選廣告物。但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供候選人或推

薦候選人之政黨使用之地點，不在此限。 

前項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之地點，應公平合理提供各政

黨或候選人使用；其使用管理規則，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定之。競選廣告物之懸掛或豎立，不得妨礙公共安全或交通秩

序，並應於投票日後七日內自行清除；違反者，依有關法令規

定處理。 

違反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所張貼之競選宣傳品或懸掛、豎立之

競選廣告物，並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單

位）依規定處理（如附件一，請參閱第 12頁）。 

(九).民眾開票攝影時應予制止之行為及處理程序： 

   開票期間民眾攝影如有（１）使用閃光燈、補光燈或其他光 

   源；（２）攝影民眾或其所持有之器材越過參觀席；（３）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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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器材阻擋其他觀看開票民眾視線；（４）以言語、手勢等 

   方式，指揮、干擾或中斷開票作業；（５）針對特定開票所 

   工作人員進行拍攝等行為時，致影響開票程序進行或其他民 

   眾觀看開票過程時，主任管理員應視現場情形及情節輕重，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5條第 1項規定予以制止。不服 

   制止者，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經令其退 

   出而不退出者，應請警衛人員予以留置，聯絡警察單位派員 

   處理，另通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 

(十).選舉文宣品、紀念品價格新臺幣（下同）30元之統一標準， 

依據法務部 100年 05月 06日法檢字第 1000011671 號函釋: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條第 1項規定：「對於有投 

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 

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此為 

投票行賄罪之規定，換言之，只要行為人有以賄賂或任何不 

正利益作為對價，與有投票權人交換投票權行使之事實，即 

可能構成賄選罪。參照最高法院 92年台上字第 893號判例 

要旨所示：「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之財物或不正利益，並不以 

金錢之多寡為絕對標準，而應綜合社會價值觀念、授受雙方 

之認知及其他客觀情事而為判斷。」是以，個案中選舉文宣 

品、紀念品價格 30元以內，究以市價或產品製造成本或大 

盤商或超商進貨價格或由其他價格計算，仍應由承辦檢察官 

及法官，依個案事實審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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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討論: 

南投縣第 18屆縣長、南投縣議會第 19屆議員選舉 
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日程表 

選舉

類別 
場  次 日    期 時 間 主持人 

監察小組 

委員 

縣長 第一場 
107年 11月 14日 

（星期三） 

18時

00分 
 周委員鵲媛 

議員 
第三選區 

(登記 1-6號) 

19時

00分 
 周委員鵲媛 

議員 

第六選區 

(登記 1-2號) 

107年 11月 15日 

(星期四) 

18時

00分 
 張委員英一 

第七選區 

(登記 1-3號) 

18時

50分 
 張委員英一 

第八選區 

(登記 1-3號) 
20時

00分 
 張委員英一 

議員 
第四選區 

(登記 1-9號) 
107年 11月 16日 

(星期五) 
18時

00分 
 簡委員端端 

議員 

第一選區甲組 

(登記 1～8號) 
107年 11月 18日 

(星期日) 

09時

00分 
 何委員治郎 

第一選區乙組 

(登記 9～16號) 
13時

30分 
 何委員治郎 

第五選區 

(登記 1-10號) 
18時

00分 
 洪委員明鑫 

議員 

第二選區甲組 

（登記 1～6號） 
107年 11月 19日 

    (星期一) 
19時

00分 
 白委員清安 

第二選區乙組 

(登記 7～12號) 
107年 11月 20日 

    (星期二) 
18時

00分 
 簡委員木火 

縣長 第二場 
107年 11月 19日 

    (星期一) 
18時

00分 
 白委員清安 

附註： 

一、舉辦地點：南投縣政府地下二樓大禮堂。 

二、請主持人、監察小組委員於政見發表會前 10分鐘抵達會場，以便進行候選

人抽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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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南投縣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  

                     舉辦公辦政見發表會日程表 

日期 時間 舉辦選舉種類及地點 
責任區監察小組 

委員 

11月 14日 

（星期三） 10：00 

鹿谷鄉鄉長 

鹿谷社區活動中心 

（鹿谷鄉鹿谷村興農巷 56號） 

劉委員秉吉 

09：30 

中寮鄉鄉長 

中寮鄉公所 5樓 

（中寮鄉永平村永平路270號） 

廖委員春標 

19：00 

埔里鎮鎮長 

埔里鎮藝文中心 

（埔里鎮中華路 239號） 

顏委員貴億 

19：00 

國姓鄉鄉長 

國姓國小大禮堂 

（國姓鄉石門村國姓路311號） 

林委員一曦 

19：00 

集集鎮鎮長 

武昌宮 

（集集鎮八張里民生路 34巷

89號） 

黃委員明華 

19：00 
仁愛鄉鄉長 

親愛村親愛部落風雨球場 
李委員克之 

11月 16日 

（星期五） 
19：00 

仁愛鄉鄉長 

南豐村全家前廣場 
林委員水木 

11月 17日 

（星期六） 10：00 

草屯鎮鎮長 

草屯鎮演藝中心 

（草屯鎮中正路 571-6號） 

洪委員明鑫 

附註：舉辦時間及地點屆時依各鄉鎮市公所函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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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南投縣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印製 
        鄉（鎮、市）長、代表及村（里）長選舉票行程表 

 

選務作

業中心 
日期 印刷廠地點 聯絡電話 

監察小組 

委員 

南投市 11月 19日 
銧鎂印刷廠 

南投市中華路 332號 
2253558 簡委員端端 

埔里鎮 11月 20日 
普羅文化 

埔里鎮北門里北辰街117號 
2999123 羅委員克修 

草屯鎮 11月 19日 
頂貿印刷有限公司 

南投市內興里新興路286號 
2324873 洪委員明鑫 

竹山鎮 
11月 20日 

上午 

勝藝印刷廠 

南投市千秋里千秋路311號 
2236588 歐委員仁傑 

集集鎮 11月 20日 
勝藝印刷廠 

南投市千秋里千秋路311號 
2236588 黃委員明華 

名間鄉 
11月 19日 

上午 

勝藝印刷廠 

南投市千秋里千秋路311號 
2236588 王委員彩祝 

鹿谷鄉 
11月 20日 

下午 

勝藝印刷廠 

南投市千秋里千秋路311號 
2236588 劉委員秉吉 

中寮鄉 
11月 21日 

上午 

勝藝印刷廠 

南投市千秋里千秋路311號 
2236588 廖委員春標 

魚池鄉 11月 19日 
普羅文化 

埔里鎮北門里北辰街117號 
2999123 陳委員登集 

國姓鄉 11月 21日 
佳篁印刷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大和里福上巷135號 
04-23129312 林委員一曦 

水里鄉 11月 21日 
勝藝印刷廠 

南投市千秋里千秋路311號 
2236588 洪委員世錡 

信義鄉 11月 19日 
勝豐彩色印刷公司 

水里鄉民生路 329號 
2772351 司委員光華 

仁愛鄉 11月 20日 
銧鎂印刷廠 

南投市中華路 332號 
2253558 李委員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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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南投縣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點領 

                   縣長、縣議員選舉票行程表 

附註：11月 23日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至所屬公所點算選舉票，各責任區監察 

      小組委員到場監察。 

選務作

業中心 
日期 印刷廠名稱 聯絡電話 

監察小組 

委員 

南投市 11月 19日 
上立紙品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甘河路106號 
04-23175495 

白委員清安 

簡委員木火 

埔里鎮 11月 19日 
上立紙品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甘河路106號 
04-23175495 

羅委員克修 

顏委員貴億 

草屯鎮 11月 19日 
上立紙品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甘河路106號 
04-23175495 

洪委員明鑫 

洪委員明山 

竹山鎮 11月 19日 
上立紙品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甘河路106號 
04-23175495 

歐委員仁傑 

鄭委員茂龍 

集集鎮 11月 21日         本會點領 2222915 黃委員明華 

名間鄉 11月 19日 
上立紙品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甘河路106號 
04-23175495 陳委員慶輝 

鹿谷鄉 11月 19日 
上立紙品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甘河路106號 
04-23175495 劉委員秉吉 

中寮鄉 11月 20日         本會點領 2222915 廖委員春標 

魚池鄉 11月 20日         本會點領 2222915 陳委員登集 

國姓鄉 11月 20日         本會點領 2222915 林委員一曦 

水里鄉 11月 20日         本會點領 2222915 洪委員世錡 

信義鄉 11月 20日         本會點領 2222915 劉委員明生 

仁愛鄉 11月 21日         本會點領 2222915 林委員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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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暨全國性公民投票監察小組委員 

                  拜訪縣警察局及各分局行程表 

 

日期 時間 地點 責任區監察小組委員 

11月 8日 

（星期四） 
09：00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 周委員鵲媛 

10：00 南投分局 
簡委員端端 白委員清安  

簡委員木火  

11：00 中興分局 
簡委員端端 白委員清安  

簡委員木火 

14：00 仁愛分局 李委員克之 林委員水木 

15：00 埔里分局 
羅委員克修 

顏委員貴億 

16：30 草屯分局 
洪委員明鑫 

洪委員明山 

11月 9日 

（星期五） 09：00 信義分局 司委員光華 劉委員明生 

10：10 集集分局 黃委員明華 

11：00 竹山分局 
歐委員仁傑 

鄭委員茂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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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請各責任區監察小組委員依預定時間，提前至責任區之分局會合。 

（一）案由：擬訂「107年南投縣地方公職人員(縣長、縣議員、鄉

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選舉，候選人及政黨

競選活動須知（草案）」，提請  討論。 

           （如附件二，請參閱第 16頁） 

說明： 

1. 審查通過後，提報委員會審議。 

2. 委員會會議審議後，辦理如下: 

〈1〉縣長、縣議員由本會函各候選人查照。 

〈2〉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里） 

長由本縣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函各候選 

人查照。 

          決議：審議通過。 

 

（二）案由：107年南投縣地方公職人員(縣長、縣議員、鄉鎮市 

           長、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選舉，候選人申請競選 

           辦事處案，提請追認案。 

      說明： 

1. 為求時效，各參選候選人申請之競選辦事處，先行由

張召集人慶銳審查，並函請公所，通知有違反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 44條規定，申請設立競選辦事處之候

選人，予以更換在案。 

2.上項設置地點經審查結果如后： 

  南投市： 

             〈1〉營北里候選人戰姵鈴，經查與人民團體「南投縣 

                  樂活農業發展協會」會址同一處，不准予設置， 



 11 

                  請更換。 

             〈2〉彰和里候選人張武釙，經查與人民團體「南投縣 

                  南投市牛運堀善心會」會址同一處，不准予設置， 

                  請更換。。 

             〈3〉軍功里候選人吳安妮，經查與南投市第 33投開票 

                  所相鄰，屆時投票日當日，請該所主任管理員及 

                  警衛人員，於離投開票所 30公尺範圍拉繩索警 

                  示，不准設置旗幟或宣傳看板等相關物件。 

信義鄉： 

             〈1〉羅娜村候選人伍福明，經查與信義鄉第 451投開 

                  票所相鄰，屆時投票日當日，請該所主任管理員 

                  及警衛人員，於離投開票所 30公尺範圍拉繩索警 

                  示，不准設置旗幟或宣傳看板等相關物件。 

2. 餘均符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4條之規定。 

          辦法：敬請審議追認，以完成法定程序。 

決議：照案通過。  

 

七、交換意見： 

           1.張召集人慶銳講解有關競選活動期間，遇有違法違規 

             案件，先瞭解案情後，再依「涉嫌妨害選舉罷免通知 

             書」、「競選活動違法勸止書」、「競選活動違法制止書 

             」、「競選活動違法經口頭（書面）勸止並經制止不聽 

             制止書」等相關程序及應行注意事項。 

           2.張委員英一表示，如上項執行有疑義，可先行聯繫縣 

             選舉委員會承辦單位，針對違反條例及法規予以確認。 

八、散    會：上午 11時 40分    


